
黄岛区民政局主要工作职责

1、贯彻执行上级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全区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具体指导民政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2、负责全区行政区划管理，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和管理；地名管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婚姻登记管理；收养登记；殡葬管理；收容遣送；三峡移民安置工作。

3、依法监督民间组织活动，保障其合法权益，查处违法行为。贯彻上级关于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的政策并监督实施；承办全区性社团、区直单位所属和挂靠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和年度检查；协调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与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单位的工作。

4、研究提出加强和改进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指导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指导城镇居民委员会建设；制定社区工作及社区服务管理办法和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社区建设。

5、负责全区拥军优属、优待抚恤和革命烈士、因公伤亡人员褒扬工作，审报革命烈士和革命伤残军人等级；负责全市退伍义务兵、转业士官、复员干部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接收安置工作；负责军队离退休干部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

6、组织、协调全区救灾工作，核查并报告灾情；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组织、指导、接收救灾捐赠。

7、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组织和指导城乡社会救济和扶贫济困等社会互助活动；负责全区五保供养和敬老院建设与管理工作；承担老年人、孤儿、五保户等特殊困难群体权益保护的行政管理工作。

8、拟定全区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负责社会福利生产管理费的收缴、管理、使用和福利生产扶持保护政策的监督实施；负责全区福利募捐活动和中国社会福利彩票销售管理工作，选定资助项目，分配福利基金，监督福利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

9、贯彻执行党和政府老龄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定全区老龄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年度工作意见；宣传贯彻老年法律法规，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组织、协调、指导全区开展老年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和医疗保健等活动。负责我区部分建国前老党员及面向社会接收部分老年人集中供养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10、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